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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授出購股權

茲提述康臣 業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20年6月1日的公告，內容有
關根據本公司於2013年12月2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向若干承授人授出可認購合共
1,688,000股本公司每股面值0.1港元的普通股的購股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指明
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根據上市規則第10.06(3)條，於本公司購回任何股份後30日期間內，本公司不得
發行新股份或宣佈建議發行新股份。購股權附帶認購本公司股份的權利而屬於上
市規則第10.06(6)(c)條界定的「股份」範圍。擬授出的購股權未獲相關承授人接納
而未被實現。擬授出的購股權被本公司因應取消。

本公司將於可符合上市規則第10.06條時另行就授出購股權刊發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康臣 業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安郁寶

香港，2020年6月4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安郁寶先生、黎倩女士及朱荃教授；獨
立非執行董事蘇元福先生、馮仲實先生及陳玉君女士。


